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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概要》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命題範圍集中在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第一、二題直接出自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都市計

畫法之法條內容；第三、四題部分為都市計畫法法條內容，部分為需加予論述。整體而言，題目

難易適中，但範圍不夠廣泛，是美中不足。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利用（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6-12、6-13。 
第二題：《土地利用（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4-10、4-11、10-1。 
第三題：《土地利用（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4-13、10-57、10-

58。 
第四題：《土地利用〉（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4-5、4-6。 

 

一、市地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

準，試述其調整分配方法。（25分） 

答： 
市地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其調整分配

方法如下： 
(一)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者，應逐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

配。但不得合併分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二)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

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

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

合併分配之。 
(三) 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兩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於分配線

兩側個別分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積，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向面積較大之一

側合併分配之。 
(四) 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

其應有部分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分配為共有。 
(五) 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原有位置分配之。 
(六) 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路、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者，應仍分配

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七) 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以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

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二、都市計畫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

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試述何謂主

要計畫？何謂細部計畫？何謂都市計畫事業？何謂優先發展區？何謂新市區建設？何謂舊市區

更新？（25分） 

答： 
(一) 主要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所定之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係都市計畫之發展構想及作為擬定細

部計畫之準則。 
(二) 細部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所為之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係主要計畫一定範圍內之詳

細計畫，作為實施都市計畫之依據。 
(三) 都市計畫事業：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所舉辦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設之事業。 
(四) 優先發展區：預計在十年內必須優先規劃建設發展之都市計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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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市區建設：在建築物稀少，尚未依照都市計畫實施建設發展之地區，建設新的市區。 
(六) 舊市區更新：舊有建築物密集，畸零破舊，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全，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別加

以維護之地區，以活潑市地利用，促進都市發展。 

 

三、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多為原屬非建築用地變更為建築用地或低使用價值土地變更為高使用價值

之土地。請列舉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之項目，並論述各項回饋如何符合都市計畫實施

之社會公平原則。（25分） 

答： 
(一) 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項目：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或擬定計畫機關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

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二) 各項回饋如何符合社會公平原則之評述： 

1. 土地變更回饋應兼顧正負面外部性：開發衝擊之評估應針對正、負外部性之影響，予以衡平考量，方符

公平正義原則，並可避免有礙效率之達成。 
2. 土地變更回饋應以土地為主：使用變更回饋方式應以土地為主，並應限於以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為

主。惟若變更為工業使用者，則應以綠帶之設置為考量，不得以其他回饋方式代替之，方能有效降低負

面的環境衝擊。 
3. 土地變更回饋應考量開發者的貢獻：使用變更回饋標準之評量，應以變更使用後之使用性質、規模大

小；所需公共設施種類、規模；對鄰近地區之相關衝擊大小；以及對地方之貢獻等，予以綜合評估。其

對地方發展之貢獻，應視其貢獻程度，於計算回饋時參酌扣除。 
4. 回饋規定應依社經變遷予以調整：地價由於受土地經濟供給的影響，下降不易，但土地開發之收益卻受

經濟發展榮枯之影響，故土地回饋制度應依經濟發展情形修正，否則妨礙投資開發意願，易形成閉鎖效

果，影響各種產業發展。 
5. 回饋項目與標準應符合各地需求：因變更使用所衍生的回饋項目及回饋標準，應考慮基地本身的情況、

周圍環境、地區的不同、社經條件的變化，採取不同的標準，以落實土地變更回饋之精神及符合實際需

求。 
6. 應建立公正仲裁單位：在目前的回饋規定中，雖有回饋比例的協議空間，但實務上，開發者大多被迫依

規定簽訂協議。為使回饋項目及標準公平合理，遇有爭議時能迅速協議處理，提高土地開發效率，應建

立公正仲裁單位，給予適當處理。 

 

四、何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請列舉並說明都市計畫對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管

制項目。（25分） 

答： 
(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意義：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土地規劃的主要執行手段之一，合理之規劃應考慮土地使

用需求、土地承載力及土地利用之相容性。故都市計畫依其計畫之目標與內容，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依使用目的與需要之不同，劃定各種不同之用途分區（例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並得視實

際需要再予劃分（例如住一、住二等）。嗣依所賦予不同之使用性質及使用強度，予以不同程度之使用管

制，並限制有妨礙各分區用途之使用，以確保土地作有計畫、有秩序的發展，維護良好生活環境，提供合

宜公共設施，同時避免產生負的外部性。 
(二) 土地及建築物之管制項目：對於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

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

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於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列述如下： 
1. 使用種類管制（或使用性質管制）：規定每一使用區允許使用種類或不允許使用種類。 
2. 使用強度管制（或容積管制）：(1)最高建蔽率；(2)最高容積率；(3)最大建築高度比；(4)最小院落深度

比；(5)最小基地面積等。 
3. 其他管制：(1)停車場；(2)裝卸場；(3)廣告牌；(4)消防設施；(5)其他。 
4. 建築管理：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應依建築法之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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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不合使用分區之限制使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

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得斟酌

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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